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議題：各系課程調整及其他相關提案討論。 

時  間：202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財經大樓 9 樓 915 會議室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簽到表 

一、時間：202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財經大樓 9 樓 915 會議室 

 

三、主席：翁順裕院長     

    紀錄： 陳品華 

 

四、出席委員：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商管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202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財經大樓 9 樓 915 會議室 

主  席：翁順裕院長 

出 席 者：如簽到單 

紀  錄： 陳品華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暨執行成效： 

三、 聯 絡 人：陳品華 2892-7154 ～7775 

四、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 企管系訂定「112 學年度入學各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二) 行銷系訂定「112 學年度入學各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三) 行銷系修訂「110-111 學年度入學夜四技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四) 行銷系修訂「107-110 學年度入學日五專學制」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五) 行銷、外語、數媒系訂定「112 年行銷與多媒體外語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六) 行銷系網路行銷企劃人員職能基準課程計劃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七) 數媒系訂定「112 學年度日四技及輔系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八) 數媒系修訂「109-110 學年度入學日四技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九) 應外系訂定「112 學年度入學各學制」課程規劃表案

已依決議送繳校級會議審議執行。



五、 討論事項 

案由一： 
商管學院訂定「電子商務技優領航專班」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案，

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訂定「電子商務技優領航專班」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如附

件。 

二、 提請討論。 

附 件：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附件 1)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 
行銷系修定「107~110 學年度入學日四技(會展學程) 學制」新舊

課程抵免對照表，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訂「107~110 學年度入學日四技(會展學程) 學制 」新舊

課程抵免對照表，如附件。 

二、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三、 提請討論。 

附 件：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附件 2)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三： 
行銷系中五生(四行一真 41261162王永權)畢業前加修學分事

宜，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中五生(四行一真 41261162 王永權)112 學年持馬來西亞高
       二學歷入學，故該生須於畢業前加修 12 學分，方能取得畢業
    證書。12 學分可修本系專業課程或商管學院各系之專業課程。 
二、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三、 提請審議 

附 件： 中五生入學申請表及學歷證明文件。(附件 3)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四： 數媒系修訂「111 學年度入學四技學制」課程規劃表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訂「111 學年度入學四技學制」課程規劃表，修改後課程標

準以及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 

二、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三、 提請審議。 

附 件： 課程規畫表、修訂對照表。(附件 4)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五： 
應外系修訂「111-112 學年度入學四技學制 」課程規劃表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社會產業數位轉型，擬規劃於日間部四技三年級加入

AI 人工智慧素養的相關選修課程，上學期是「AI 輔助外語學

習概念」課程；下學期是「AI 輔助外語學習應用」課程。 

二、修訂「111-112 學年度入學四技學制」課程規劃表，修改後

課程標準以及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 

三、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四、提請審議。 

附 件： 課程規畫表、修訂對照表。(附件 5)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六： 應外系訂定「113 學年輔系課程列表」案，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訂定「113 學年輔系課程表」，如附件。 

二、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三、提請審議 

附 件： 輔系課程列表。(附件 6) 

決 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112學年度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 

原修舊課程學生重補修課規定： 

1. 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2. 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3. 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不足之學分以選修學分抵補之。

日四技(電子商務技優領航專班) 

適用 

入學 

年度 

年級 

舊課程 新課程 

異動情形 修習舊課程學生之處理方案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名稱 

學

分 

110-111

學年度

入學 

一上 
商品拍攝與文

案撰寫 
3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品拍攝技巧或商管各系

攝影、拍攝、文案撰寫、商品設計專業課

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上 
電商平台操作

實務 
3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品牌娛樂與社群平台管理

實務或商管各系電子商務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下 
電子商務管理

(一)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各系電子商務專業課

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下 
電子商務管理

(二)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網路廣告實務操作或商管

各系電子商務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上 社群行銷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各系社群行銷、電商

行銷、網路行銷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網站經營與應

用(一) 
3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社群經營與行銷、品牌娛

樂與社群平台管理實務或商管各系網站經

營管理、網頁製作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下 
網站經營與應

用(二) 
3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社群經營與行銷、品牌娛

樂與社群平台管理實務或商管各系網站經

營管理、網頁製作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下 直播購物 3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網紅與直播行銷或商管各

系直播電商、電商行銷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下 智慧零售 3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零售業管理或商管各系電

子商務、智慧科技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三上 
網紅與部落客

行銷 
3 課程消失 

114 學年度起以網紅與直播行銷或商管各

系電商行銷、網路行銷、網紅直播、直播

電商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三下 
影音暨微電影

行銷 
3 課程消失 

114 學年度起以商管各系影音拍攝、微電

影製作、影音行銷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附件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展學程 

112學年度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 

原修舊課程學生重補修課規定： 

1. 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2. 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3. 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不足之學分以選修學分抵補之。

日四技 

適用 

入學 

年度 

年級 

舊課程 新課程 

異動情形 修習舊課程學生之處理方案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名稱 

學

分 

107-108

學年度

入學 

一上 初級日語(一)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學院

或各系日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行銷概論 3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各系行銷管

理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上 會展產業概論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國際禮儀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會展活動與接

待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初級日語(二)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學院

或各系日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商業軟體應用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各系

電腦軟體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活動司儀與主

持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公關與新聞寫

作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會展英語(一)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學院

或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簡報製作與表

達 
3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各系

電腦軟體類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上 活動企劃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城市行銷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附件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展學程 

112學年度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 

原修舊課程學生重補修課規定： 

1. 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2. 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3. 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不足之學分以選修學分抵補之。 

日四技 

適用 

入學 

年度 

年級 

舊課程 新課程 

異動情形 修習舊課程學生之處理方案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名稱 

學

分 

107-108 

學年度

入學 

二上 
領隊與導遊實

務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各系觀

光、領隊、導遊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會展人員專業

證照(一) 
1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展英語(二)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學院或

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活動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議企劃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導覽解說實務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各系觀

光、領隊、導遊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展人員專業

證照(二) 
1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會展英語(三)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學院或

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展覽企劃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展覽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獎勵旅遊企劃

與實務 
1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會議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四上 
會展專題製作

(一)  
1   課程消失 114學年度以專題課程抵免 

四下 
會展專題製作 

(二) 
1   課程消失 114學年度以專題課程抵免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展學程 

112學年度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 

原修舊課程學生重補修課規定： 

1. 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2. 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3. 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不足之學分以選修學分抵補之。 

日四技 

適用 

入學 

年度 

年級 

舊課程 新課程 

異動情形 修習舊課程學生之處理方案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名稱 

學

分 

109-110 

學年度

入學 

一上 初級日語(一)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學院

或各系日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行銷概論 3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各系行銷管

理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上 
簡報製作與表

達 
3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各系

電腦軟體類專業課程抵免。 

不足學分以『專業選修』抵免 

一上 會展產業概論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會展學程或行銷

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國際禮儀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會展學程或行銷

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上 
會展活動與接

待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會展學程或行銷

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初級日語(二)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學院

或各系日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商業軟體應用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民生、商管各系

電腦軟體類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活動司儀與主

持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一下 
公關與新聞寫

作 
2   課程消失 

111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會展英語(一)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學院或

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活動企劃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城市行銷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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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 新舊課程抵免對照表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 

原修舊課程學生重補修課規定： 

1. 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2. 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3. 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不足之學分以選修學分抵補之。 

日四技 

適用 

入學 

年度 

年級 

舊課程 新課程 

異動情形 修習舊課程學生之處理方案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名稱 

學

分 

109-110 

學年度

入學 

二上 
創意思考與文

案撰寫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上 
會展人員專業

證照(一) 
1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展英語(二)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學院或

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活動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議企劃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展人員專業

證照(二) 
1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二下 
會展場地規劃

與施工管理 
2   課程消失 

112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會展英語(三)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以民生、商管學院或

各系英語類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展覽企劃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展覽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獎勵旅遊企劃

與實務 
1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三上 
會議實務與管

理 
2   課程消失 

113 學年度起以商管學院或會展

學程或行銷系專業課程抵免 

四上 
會展專題製作

(一)  
1   課程消失 114學年度以專題課程抵免 

四下 
會展專題製作 

(二) 
1   課程消失 114學年度以專題課程抵免 

 




